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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7 / 2 0 1 5  
 
 
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 
 

擬 議 大 嶼 山 西 南 海 岸 公 園 和 索 罟 群 島 海 岸 公 園 的 初 步 邊 界 及  
管 理 計 劃 的 建 議  

 
1 .  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介 紹 有 關 建 議 大 嶼 山 西 南 海 岸 公 園 及 索 罟 群 島 海 岸

公 園 的 初 步 海 岸 公 園 邊 界 和 管 理 計 劃 ， 並 就 有 關 建 議 計 劃 徵 詢 委 員

意 見 。  
 
2 .  背 景  
 
2 . 1  政 府 在 二 Ｏ Ｏ Ｏ 年 公 布 計 劃 指 定 大 嶼 山 西 南 和 索 罟 群 島 一 帶 水

域 為 海 岸 公 園，以 保 護 中 華 白 海 豚，有 利 長 遠 保 育 附 近 的 海 洋 環 境。

為 落 實 指 定 大 嶼 山 西 南 海 岸 公 園 和 索 罟 群 島 海 岸 公 園 的 建 議 ， 我 們

在 二 Ｏ Ｏ Ｏ 至 二 Ｏ Ｏ 二 年 間 進 行 了 公 眾 諮 詢 。 不 過 ， 部 分 被 諮 詢 的

漁 民 、 相 關 的 鄉 事 委 員 會 和 區 議 會 對 指 定 上 述 兩 個 海 岸 公 園 的 建 議

有 所 保 留 。 為 跟 進 有 關 建 議 ， 漁 護 署 在 二 Ｏ Ｏ 九 年 再 就 建 議 徵 詢 不

同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。 不 過 ， 有 關 的 漁 民 團 體 、 大 澳 鄉 事 委 員 會 及 大 嶼

山 南 鄉 事 委 員 會 對 於 在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實 施 的 管 理 措 施 仍 然 表 示 有 所

保 留 ， 並 憂 慮 指 定 新 海 岸 公 園 會 進 一 步 減 少 香 港 水 域 的 捕 魚 場 ， 因

此 對 指 定 建 議 並 不 支 持 。  
 
2 . 2  為 回 應 公 眾 對 保 育 中 華 白 海 豚 的 關 注，政 府 於 二 Ｏ 一 四 年 九 月 初

重 申 設 立 大 嶼 山 西 南 海 岸 公 園 和 索 罟 群 島 海 岸 公 園 的 決 心 。 政 府 旨

在 盡 快 進 行 兩 個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的 指 定 工 作 ， 以 優 化 和 支 援 漁 護 署 推

行 的 香 港 中 華 白 海 豚 護 理 計 劃 。 護 理 計 劃 的 整 體 長 遠 目 標 是 使 中 華

白 海 豚 可 繼 續 以 香 港 水 域 作 為 活 動 範 圍 的 一 部 分 ， 並 加 強 牠 們 在 珠

江 口 繼 續 生 存 的 機 會 。  
 
2 . 3  我 們 在 二 Ｏ 一 四 年 十 月 向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簡 述 指 定

大 嶼 山 西 南 海 岸 公 園 和 索 罟 群 島 海 岸 公 園 的 建 議 ， 委 員 亦 原 則 上 支

持 是 項 建 議 。 漁 護 署 亦 在 二 Ｏ 一 四 年 底 進 行 對 大 嶼 山 西 南 海 岸 公 園

和 索 罟 群 島 海 岸 公 園 設 計 、 公 眾 參 與 和 實 施 程 序 的 詳 細 研 究 。 初 步

研 究 結 果 已 用 作 準 備 兩 個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的 建 議 海 岸 公 園 邊 界 和 管 理

計 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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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
 

海 岸 公 園 的 初 步 邊 界 和 管 理 計 劃  

3 . 1  為 指 定 大 嶼 山 西 南 海 岸 公 園 和 索 罟 群 島 海 岸 公 園，郊 野 公 園 及 海

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， 即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， 在 二 Ｏ Ｏ 二 年 四 月 跟

據 海 岸 公 園 條 例 第 七 章 ， 得 到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的 指 示 準 備 兩

個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的 未 定 案 地 圖 。 圖 1 顯 示 了 當 時 已 經 制 定 了 擬 議 海

岸 公 園 的 邊 界 。 擬 議 的 大 嶼 山 西 南 海 岸 公 園 和 索 罟 群 島 海 岸 公 園 分

別 佔 水 域 面 積 約 6 6 0 公 頃 和 1 2 7 0 公 頃 的 。  
 
3 . 2  我 們 在 二 Ｏ 一 五 年 初 進 行 了 桌 面 研 究 和 對 魚 類 及 康 樂 釣 魚 的 調

查 ， 並 將 調 查 結 果 進 行 詳 細 檢 閱 以 便 更 新 在 兩 個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及 附

近 的 環 境 、 生 態 和 漁 業 概 況 。 跟 據 最 新 研 究 資 料 顯 示 ， 大 嶼 山 西 南

部 水 域 仍 然 是 中 華 白 海 豚 的 主 要 棲 息 地 。 大 嶼 山 西 南 海 岸 公 園 的 水

域 一 年 四 季 都 經 常 發 現 中 華 白 海 豚 ， 而 索 罟 群 島 是 一 個 獨 特 的 水

域 ， 中 華 白 海 豚 和 江 豚 都 定 期 在 該 水 域 出 沒 。  
 
3 . 3  海 豚 棲 息 地 指 數 是 一 種 曾 使 用 於 設 計 大 小 磨 刀 海 岸 公 園 的 方

法 ， 現 採 用 來 評 估 大 嶼 山 西 部 和 西 南 部 水 域 對 中 華 白 海 豚 和 江 豚 的

重 要 性 。 我 們 運 用 由 二 Ｏ Ｏ 五 年 至 二 Ｏ 一 四 年 的 海 豚 監 察 數 據 計 算

海 豚 和 江 豚 棲 息 地 指 數 (圖 2 )。大 嶼 山 西 部 的 大 部 份 水 域 是 被 視 為 中

華 白 海 豚 的 主 要 棲 息 地 ， 而 索 罟 群 島 的 個 別 水 域 都 屬 於 高 於 平 均 水

平 的 江 豚 棲 息 地 。  
 
3 . 4  文 昌 魚 (Branchiostoma belcheri) 是 中 國 I I 級 保 護 物 種 和 中 國 重 要 的 漁

業 資 源 ， 此 物 種 曾 記 錄 在 大 鴉 洲 東 灣 。 文 昌 魚 在 香 港 是 被 界 定 為 受

地 區 性 規 限 並 具 保 育 價 值 的 物 種 。 另 外 ， 在 大 鴉 洲 的 潮 下 帶 生 境 亦

發 現 一 種 香 港 罕 見 的 假 鐵 星 珊 瑚 (Pseudosiderastrea tayami)。 跟 據 現 有 資

料 ， 這 物 種 只 有 記 錄 在 大 鴉 洲 及 南 丫 島 。 假 鐵 星 珊 瑚 在 全 球 的 數 量

不 多 ， 是 一 種 全 球 性 不 常 見 及 較 難 發 現 的 物 種 。  
 
3 . 5  漁 護 署 二 Ｏ Ｏ 六 年 的 捕 魚 作 業 及 生 產 訪 問 調 查 的 資 料 顯 示，估 計

大 嶼 山 西 南 水 域 和 索 罟 群 島 的 漁 業 生 產 分 布 價 值 （ 成 魚 及 魚 苗 ） 分

別 為 中 度 及 高 度（ 圖 3）， 確 認 了 這 些 水 域 的 漁 業 重 要 性 。 此 外 ， 大

嶼 山 南 面 水 域 被 確 認 為 商 業 漁 業 資 源 的 產 卵 和 育 苗 場 ， 這 證 實 了 索

罟 群 島 對 商 業 性 魚 類 的 重 要 生 景 。  
 
3 . 6  為 了 跟 進 漁 業 團 體 所 提 供 的 意 見，我 們 在 二 Ｏ 一 五 年 初 進 行 了 康

樂 釣 魚 的 調 查 。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， 雖 然 一 半 的 受 訪 者 認 為 擬 議 海 岸 公

園 不 會 對 大 嶼 山 西 南 部 廣 泛 水 域 的 康 樂 釣 魚 活 動 造 成 影 響 ， 八 成 受

訪 者 希 望 新 的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允 許 在 區 內 進 行 康 樂 釣 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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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7  總 體 而 言，初 步 研 究 結 果 確 認 大 嶼 山 西 南 水 域 和 索 罟 群 島 是 適 合

發 展 海 岸 公 園 的 地 點 。 海 豚 和 江 豚 棲 息 地 指 數 亦 能 幫 助 完 善 先 前 擬

議 大 嶼 山 西 南 及 索 罟 群 島 海 岸 公 園 的 邊 界 ， 以 有 效 地 保 育 中 華 白 海

豚 和 江 豚 。 可 是 ， 許 多 現 有 和 計 劃 中 的 海 洋 設 施 和 用 途 ， 尤 其 是 現

於 大 嶼 山 以 南 和 大 嶼 山 通 道 的 大 濠 水 道 分 道 通 航 制（ 圖 4），必 須 納

入 為 發 展 海 岸 公 園 的 重 要 考 慮 因 素 。 我 們 亦 考 慮 了 大 澳 和 分 流 的 漁

業 及 當 地 社 區 的 意 見 和 關 注 。 跟 據 最 新 的 科 學 數 據 和 相 關 持 份 者 的

意 見 ， 我 們 建 議 如 圖 5 所 示 的 大 嶼 山 西 南 海 岸 公 園 及 索 罟 群 島 海 岸

公 園 的 初 步 建 議 邊 界 。  
 
3 . 8  大 嶼 山 西 南 海 岸 公 園 的 初 步 建 議 邊 界 涵 蓋 了 三 個 海 豚 棲 息 地 指

數 確 定 為 中 華 白 海 豚 極 為 關 鍵 棲 息 地 的 方 格 網 區 。 海 岸 公 園 與 大 濠

水 道 分 道 通 航 制 及 船 舶 航 道 保 持 一 定 間 距 。 為 了 回 應 來 自 當 地 社 區

的 關 注 ， 考 慮 把 海 岸 公 園 的 邊 界 移 離 海 岸 線 ， 為 船 隻 提 供 走 廊 及 空

間 進 行 康 樂 釣 魚 活 動 。 考 慮 到 漁 業 團 體 對 海 岸 公 園 邊 界 的 關 注 和 提

議 ， 海 岸 公 園 的 範 圍 已 盡 量 包 括 海 豚 的 主 要 棲 息 地 。 至 於 索 罟 群 島

海 岸 公 園 ， 初 步 建 議 邊 界 覆 蓋 了 文 昌 魚 、 假 鐵 星 珊 瑚 的 重 要 生 境 和

高 漁 業 重 要 性 的 地 區 。 擬 議 的 大 嶼 山 西 南 海 岸 公 園 和 索 罟 群 島 海 岸

公 園 分 別 佔 約 6 6 0 公 頃 和 1 2 7 0 公 頃 的 水 域 （ 圖 6） 。  
 
3 . 9  這 兩 個 擬 議 的 海 岸 公 園 會 依 照 海 岸 公 園 及 海 岸 保 護 區 規 例，及 以

現 有 海 岸 公 園 的 方 式 進 行 管 理 和 監 管 ， 作 為 保 育 、 康 樂 、 教 育 和 科

研 目 的 。 擬 議 的 海 岸 公 園 將 會 允 許 船 艇 活 動 （ 1 0海 哩 船 速 限 制 ） 及

海 豚 觀 察 活 動 。 在 海 岸 公 園 捕 魚 許 可 證 制 度 規 管 下 ， 真 正 和 合 資 格

漁 民 可 繼 續 在 海 岸 公 園 以 非 破 壞 性 方 式 捕 魚 ， 此 許 可 證 制 度 是 類 似

於 現 有 海 岸 公 園 的 規 管 制 度 。 為 保 育 索 罟 群 島 海 岸 公 園 的 重 要 漁 業

棲 息 地 ， 我 們 建 議 設 立 一 個 核 心 區 ， 捕 魚 作 業 將 不 能 在 核 心 區 內 進

行 。 預 計 擬 議 的 核 心 區 不 會 對 漁 民 的 生 計 造 成 顯 著 的 影 響 ， 因 為 他

們 可 以 繼 續 在 其 他 水 域 進 行 捕 魚 作 業 。 而 從 長 遠 來 看 ， 預 計 核 心 區

將 有 助 於 保 育 和 增 加 漁 業 資 源 ， 將 有 利 於 漁 民 。 我 們 將 繼 續 與 漁 業

團 體 保 持 溝 通 ， 討 論 落 實 核 心 區 的 位 置 、 範 圍 和 實 施 的 具 體 安 排 。

這 兩 個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的 初 步 管 理 計 劃 示 於 圖 7和 圖 8。  
 
4 .  
 

目 前 進 度 和 發 展 路 向  

4 . 1  就 已 進 行 的 工 作，包 括 諮 詢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和 有 關 政

策 局 ／ 政 府 部 門 對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初 步 邊 界 和 管 理 計 劃 的 意 見 ， 我 們

將 擬 備 未 定 案 地 圖 及 初 步 管 理 計 劃 ， 然 後 於 二 Ｏ 一 五 年 第 三 季 啟 動

新 一 輪 的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。 我 們 將 考 慮 公 眾 參 與 期 間 所 收 集 的 意 見 ，

以 修 定 未 定 案 地 圖 及 管 理 計 劃 ， 再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， 才 將 未 定 案



4 

地 圖 在 憲 報 刊 登 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如 需 要 ， 委 員 會 將 就 未 定 案 地 圖

所 提 出 的 反 對 進 行 聆 訊 。 及 後 ， 總 監 將 把 未 定 案 地 圖 連 同 有 關 反 對

意 見 呈 交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考 慮 ， 以 期 望 在 二 Ｏ 一 七 年 年 初 完

成 指 定 海 岸 公 園 的 法 定 程 序 。  
 
5 .  徵 詢 意 見  
 
5 . 1  請 各 委 員 參 閱 本 文 件 ， 並 就 有 關 建 議 提 供 意 見 。  
 
 
 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 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二 Ｏ 一 五 年 五 月  
檔 號 ： A F  G R  M PA 0 2 / 8 / 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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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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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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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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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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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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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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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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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8 
 
 
 
 


